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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02年度國家防災日各級學校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實施計畫及實驗室化學災害緊急

應變腳本各1份（附件可至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首頁/科室業務/軍訓室/災害防救(二

股)下載運用）(36804300A00_attch1.docx、36804300A00_attch2.doc、3680430

0A00_attch3.doc、36804300A00_attch4.xls、36804300A00_attch5.doc、36804

300A00_attch6.doc、36804300A00_attch7.doc、36804300A00_attch8.doc、368

04300A00_attch9.doc、36804300A00_attch10.doc、36804300A00_attch11.xls

、36804300A00_attch12.doc)

主旨：函轉教育部「102年度國家防災日各級學校及幼兒園地震

避難掩護演練實施計畫」一份，如附件，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教育部102年6月6日臺教學(五)字第1020078895號函辦

理。

二、今（102）年國家防災日辦理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日期為9月

13日（星期五），請於9月開學後至正式演練前，須進行1

次以上預演活動，以使校內師生熟悉演練程序及動作要領

，並將演練日期納入學校行事曆中。

三、請於102年6月底前，依據旨揭計畫完成校園地震避難掩護

演練計畫擬定工作，另請於7月15日前將預定辦理預演日

期，至教育部校安中心網站填報。

四、演練活動結束，請針對執行狀況與成效進行自評，並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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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進行評選，績優學校函送教育部辦理表揚，並推薦績優

學校至行政院表揚；另演練活動成效請將紀錄留校備查，

教育部將列為年度訪視及地方統合視導評分依據。

正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含附設國立中小學及市立幼兒園）、臺

北市各私立幼兒園（原幼稚園）、臺北市各私立幼兒園 （原托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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